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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醫事⼈員
主管進⽤新思維
周志浩 衛⽣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署⻑

“ 無論疾管署或各地區管制中⼼技術及管理層之防疫⼯作，均涉及醫

療事務實務經驗與醫學護理專業，各層級主管進⽤制度，必須將此⼀⼈

⼒結構的特殊性充分納入考量。 ”

國際間交流往來頻繁及氣候環境變遷，造成疾病全球蔓延與快速演變及傳播，

使傳染病防治⼯作挑戰遽增，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為因應⽇以繼增之

防疫實務，亟需具醫療事務實務經驗之主管⼈才，惟囿於各機關適⽤醫事⼈員⼈

事條例職務⼀覽表（以下簡稱醫事條例⼀覽表）規定，疾管署⼆級單位主管（以

下均稱科⻑）職務限以任⽤單軌制進⽤，若能鬆綁科⻑得以醫事⼈員任⽤，將有

助於疾管署防疫⼯作⼈⼒的彈性運⽤。本文將從本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治實務層⾯，分析疾管署以醫事⼈員擔任科⻑的必要性，並就疾
管署⼈⼒結構特性、陞遷與激勵誘因等⾯向，探討放寬科⻑進⽤規定後，對於疾

管署的⼈⼒資源管理層⾯的影響。

疫情複雜多變情勢下主管職務⽤⼈的思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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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為強化COVID-19等重⼤或新興傳染病疫情防治⼯作，須依傳染病防治法規
定強化各項措施，在疾管署科⻑等主管⽤⼈上，有以下考量的重點：

⼀、部分科⻑職務由具醫療實務經驗者擔任有助提升防疫政策精準度

COVID-19疫情重點防治⼯作，包括疫調減災圍堵、疫苗採購接種、醫療院所感染
管制、地⽅協⼒防疫、邊境檢疫等業務，往往涉及⼤量醫院臨床實務、醫學專業

（解剖、⽣理、病理、藥理、護理、微⽣物與免疫學等）、醫院運作實務等不同

層⾯，且防疫⼯作常需對傳染病即時判斷與防治，並與醫療界密切合作。

疾管署科⻑⽬前主要以衛⽣技術、衛⽣⾏政職系⼈員遴補，渠等公衛專業訓練養

成背景，未必具有醫療事務或臨床實務經驗，部分業務科⻑職務若能夠放寬得以

醫事⼈員擔任，在醫事專業實務之協調及政策研擬上，將有助於提升防疫政策之

精準度。

⼆、署內各級單位均需具醫療實務經驗之主管⼈才

因應疫情嚴峻且快速變化，疾管署⼀級單位主管（組⻑、主任）須就全國疫情各

個層⾯扮演政策擬定與領導之⾓⾊，並參與指揮中⼼運作，與各部會⾼階⼈員溝

通協調；⾄各組科⻑，在防堵疫情迫切情勢下，須帶領科內屬員蒐集整合國內外

資訊、研擬各項防疫作業指引、即時提供上級決策資訊；各地區管制中⼼科⻑，

則須擔任中央與地⽅政府聯繫窗⼝，就地⽅通報及疫情調查之資料，判斷疫情發

展並與地⽅政府協⼒即時採取必要之措施。

易⾔之，無論疾管署部分業務單位或各地區管制中⼼技術及管理層之防疫⼯作，

均涉及醫療事務實務經驗與醫學護理專業，⽽現⾏醫事條例⼀覽表僅賦予部分簡

任技正、⼀級單位以上主管以醫事⼈員任⽤之彈性，對於疾管署業務領導⼈才需

求上，仍有所不⾜。

完備職務歷練、陞遷管道及增加留才攬才誘因

除了上述防疫⼯作⽤⼈急迫性外，放寬科⻑的任⽤規定，亦有助於疾管署醫事⼈

員職務歷練與陞遷機制合理化，並提供留才攬才的激勵誘因，茲分述如下：

⼀、強化醫事⼈員職務歷練

疾管署部分簡任技正、⼀級單位主管⽬前均得以相當於簡任的師（⼀）級醫事⼈

員任⽤，該等師（⼀）級職務出缺時由師（⼆）級⼈員陞任，然⽽師（⼆）級⼈

員未曾擔任主責政策規劃、設計、執行及擬議之科⻑關鍵職務，若逕予陞任師



（⼀）級職務，跳空領導職能養成的重要階段，恐不利於疾管署主管職務個⼈職

涯及機關⽤⼈的⻑遠發展。

⼆、醫事⼈⼒⾼占比下的陞遷公平性

疾管署防疫業務橫跨醫事專業、公共衛⽣、研究檢驗等領域，因此，編制員額917
名中，配置⾼階職務（署⻑、副署⻑、正副組⻑、正副主任及簡任技正）、醫

師、護理師等醫事⼈員254名，占整體編制⼈⼒近28%，疾管署醫事⼈⼒占比，遠
⾼於其他得適⽤醫事職務之⾏政機關（如圖1）。因此在疾管署各層級主管進⽤制
度，必須將此⼀⼈⼒結構的特殊性充分納入考量。 
 

此外，疾管署科⻑次⼀序列職務（副研究員、技正、秘書、視察）共計97⼈，另
師（⼆）級醫事⼈員職務為39⼈，兩者比例約為2.5:1。以現今政府簡任⾼階⼈員
遴⽤，普遍講求應先陞任科⻑，在具科⻑資歷之前提下，再陞任簡任⼈員。惟疾

管署科⻑職務囿於相關進⽤規定，⽬前均由占7成之任⽤制⼈員陞任，其他3成之
醫事⼈員無陞任機會，考試任⽤⼈員陞遷權益固然重要，但醫事⼈員逐級陞遷機

制之完備，亦須同時兼顧，⽅能符合陞遷法公平意旨，進⽽促進機關內部和諧，

凝聚防疫向⼼⼒。

三、提供留才攬才的激勵誘因

疾管署為⾏政機關，醫事⼈員無公立醫療機構⼈員獎勵⾦，雖⽬前可⽀領防疫醫

師獎⾦，但整體待遇⽔準與公私立醫療機構間仍存有相當差距；醫事⼈員陞任科

⻑職務，並⽀領主管加給，可提升⼠氣，亦增加留才攬才誘因。

需醫療實務經驗之關鍵職務⾯臨取才困難



前述聚焦於組織業務與陞遷發展等層⾯之探討，為現階段亟待處理的重點議題，

但疾管署尚存有⾼階主管職務醫療實務⼈才斷層的潛在隱憂，疾管署⼀級單位主

管等⾼階職務，⾸重專業領導知能，89年醫事⼈員⼈事條例施⾏後，各機關醫事
職缺多已不再透過公務⼈員⾼普考試取才，⽽⾼考公職防疫醫師亦⾃104年後未再
招考；⼜醫護⼈員也已不再列入專⾨職業及技術⼈員考試及格⼈員得轉任公務⼈

員之考試類科範圍，具備任⽤資格之醫事⼈員⼈數逐漸減少，兼具⾏政管理與醫

療事務實務經驗之⼀級主管未來恐不易⾃公務⼈員取才。

因此藉由放寬科⻑進⽤，讓師（⼆）級⼈員也能有機會具備科⻑職務歷練，配合

後續逐級陞遷，厚植其⾏政管理經驗與醫療事務實務經驗、型塑陞任師（⼀）級

主管職能，將有助於擴充主管⼈才來源，讓疾管署⼀級單位主管取才更加彈性多

元，並契合組織因應多變與複雜之傳染病防治任務需求。

SARS期間之科⻑即採雙軌制

事實上，為應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防疫需要，疾管署改制前之原疾病
管制局組織條例於93年6⽉23⽇增訂第6條第5項，規定科⻑職務，必要時其中四分
之⼀員額得由具有師（⼆）級感染症專科、胸腔科或病理科醫師資格⼈員兼任。

顯⾒科⻑職務由具醫事背景之專業⼈才擔任，採任⽤、醫事雙軌制度，業經當時

立法院及相關機關⽀持在案。只可惜102年組織改制時，受限於醫事條例⼀覽表未
包含⼆級單位主管職務，將疾管署科⻑職務調整為任⽤單軌制。

現今COVID-19疫情規模與全球影響範圍較SARS時期更鉅，疾管署對於醫事⼈才
擔任科⻑之需求較SARS時期更為殷切，若能比照前於SARS時對科⻑任⽤之鬆
綁，將有助於防疫業務推動。

結語

傳染病變異速度與種類急遽增加，疫病防治業務⾯臨的挑戰⽇益嚴峻，滾動精進

疫情監測與調查、醫療院所院內感染管控、新興傳染病及急性傳染病之預防管

制、疫苗採購及接種實務管理等業務之政策規劃執⾏，以及與各地⽅政府衛⽣局

協⼒防疫等⼯作之強化已刻不容緩。期能藉由放寬疾管署科⻑職務由醫事⼈員擔

任；透過借重渠等醫療護理等專業，在執⾏防疫業務更能貼近實務所需，達事半

功倍之效；並可促進疾管署占3成比例的醫事⼈員職務歷練與陞遷機制更趨合理
化，提供留才攬才的激勵誘因，以因應多變與複雜之傳染病防治任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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